
2020 年经济学院硕士新生调档及录取通知书发放须知 

请各位硕士新生认真阅读以下各条内容，并妥善保存！同时，有关录取入学

等相关通知陆续会在研究生院网站和经济学院网站发布，请考生随时关注！ 

1、受疫情影响，我校发送【南开大学调档函】及【录取通知书】的时间待

定，具体寄出时间请留意经济学院网站通知。 

《录取通知书》与调档函将按照考生网报时填写的通讯地址和移动电话信

息，以学校指定的方式一起寄出。由考生本人持调档函到人事档案所在的管理部

门办理调档手续，应届本科毕业生可按所在学校档案邮寄工作日程办理，最晚在

报到前将档案寄到我院。学生在学期间将不再办理调档手续。档案所在管理部门

为“南开大学”的考生无需调档。档案是否调入南开大学由学生自行决定，如果

不调档，将会影响参评部分奖学金和发放助学金。 

【特别说明】：受疫情影响，快递不能进入学校，无法点对点送达，容易产

生丢件问题。档案很重要，丢失无法补！大部分学校邮寄档案一般采用邮政机要

或者 EMS 方式，如有特殊情况请一定提前致电我院研究生办公室进行说明。接

收档案的截止时间请留意经济学院网站通知。 

2、考生报考前是已参加过工作的“在职考生”，如果将档案调入我校，入学

后还需上交本人“工龄证明”和“工资转移证明”。如果既没工作，也没有原工

作单位的，需出示档案存放部门开具存档证明。 

【特别说明】：从现在起至报到期间这些证明均不上交，入学后等学院通知

后再统一上交。 

3、档案邮寄地址为：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方楼 119-

1 研究生办公室，接收人：张老师，邮编：300071，接收单位：南开大学经济学

院研究生办公室，接收电话：022-23501438。 

我院会定期将接收到的档案情况发布在经济学院官网-通知公告板块，考生

可自行登录查询档案到达我院与否，无需电话咨询。 

4、“党组织关系”（注 1）使用“天津市党内统计信息系统”进行接转的考生

暂时只转档案不转组织关系，待入学确认档案无误后将通知转出组织关系；不使

用天津市党内统计信息系统进行接转的考生需开具党组织关系介绍信由本人在

入学报到后上交，统一办理转入手续（不要邮寄，以免丢失）。预备党员请一并



携带原所在单位党委开具并盖有公章的“思想鉴定”一份，须写明该生在原单位

思想道德及各方面表现情况，是否有违纪违法行为或不良记录，是否参加过非法

组织。思想鉴定入学后等学院通知后再统一上交。 

5、团组织关系转入：智慧团建系统搜索“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团委 2020 年待

接转团支部”，等开学后再正式进入支部，无需开具介绍信。 

6、咨询电话： 

022-23501438，研究生办公室。负责寄发调档函和录取通知书、接收新生档

案等事宜。 

022-23500320，经济学院党委办公室。负责党组织关系相关问题。 

022-23507997，学校户籍科。负责外地户口迁入咨询。 

022-85358562，学生生活指导中心。负责学生住宿安排。 

（注 1）：党组织关系接转相关内容： 

党组织关系介绍信转入信息： 

抬头： 

外省考生： 

转出单位具有“基层互转权限”的：抬头为“中共南开大学经济

学院委员会”； 

转出单位不具有“基层互转权限”的：抬头为“天津市委教育工

委组织处”； 

本市外校考生： 

转出单位具有“基层互转权限”的：抬头为“中共南开大学经济

学院委员会”； 

转出单位不具有“基层互转权限”的：抬头为“南开大学党委组

织部”； 

转入单位名称：填写“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党委”； 

有效期：外省市开到 90 天以内，本市开到 45 天以内，自 6 月份起。 

（注 2）：“户籍关系”：“外地户口迁入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南

开大学。“所属派出所”：公安南开分局学府街派出所。特别提示：户口是否迁入

我校完全自愿，但迁入手续需在入学报到时办理，逾期不能补办，而且一旦迁入

学校则不能迁出。同时，落户时间较长，一般为当年九月份到次年五月份，落户



期间不能办理护照、出国等手续。因此有需要在硕士第一学年期间出国的同学建

议在入学前办好护照并准备好外语成绩。但部分省市、部分单位在学生毕业调档

及落户时，要求户口统一从学校集体户口迁出，有该需求的同学建议将户口迁入

学校。 

 

以上内容如有变化，请以研究生院及我院网上最新信息为准！        


